
汕金安委办〔2020〕51 号

关于转发《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

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、市驻区有关单位：

根据区领导批示精神，现将市安委办《转发关于进一步

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（汕安委办〔2020〕5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金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6 日


